一、合格论证响应单位特定条件
1、响应单位具有建筑机电安装专业承包三级或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2、具有安全生产许可证；
3、拟选派项目经理具有机电工程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有效的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考核合格证书（B 证），并提供响应单位为其缴纳的最近连续三个月的社保证明，且项目经理是非变更后无在建工程，或是变更后无在建工程（必须原合同工期已满且变更备案之日已满6个月），或因非承包方原因致使工程项目停工或因故不能按期开工、且已办理了项目负责人解锁手续，或项目负责人有在建工程，但该在建工程与本次招标的工程属于同一工程项目、同一项目批文、同一施工地点分段发包或分期施工的情况且总的工程规模在项目负责人执业范围之内。
二、采购需求
（一）工作内容
1、计划维修施工内容：
1.1给排水的管道及阀门维修更换；
1.2设备带、气体管道及呼叫系统维修改造；
1.3各类风机、电机维修；
1.4各类电动门、金属门的维修；
1.5电气管线、灯具维修更换；
1.6通风风管、气泵管道、油烟管道等各类管道及阀门维修更换；
1.7各类洁具维修；
1.8各类雨棚、钢楼梯维修
1.9 其他常规维修等；
2、维修维护施工要求：
2.1服从采购方的领导和施工管理，供应商接到维修任务后必须在承诺的到场时间内到场，常规维修、维保实质性响应时间（勘察现场等）不超过3小时，及时确认并进场施工，紧急抢修随叫随到（且不得超过1个小时），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施工工地的规章制度。
2.2供应商需严格按采购单位规定的时间保质保量完成项目的各项工作内容，不得找理由拒绝与拖延维修，如在实施过程中出错、误差或因不按操作规程造成的质量不达标，供应商须及时更正返修直至采购单位确认合格，并由供应商承担相关费用。对同一项维修在合同期内出现2次以上返修进行相应处罚作为警告。
2.3认真贯彻有关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的规定，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做到安全生产、文明施工。
2.4供应商应根据采购方的施工计划要求，配备足够的人员和设备，合理安排作业流程，做好工序的交接配合工作。
2.5供应商应在施工前提前一天报备施工计划，原则上不得在当天临时对未上报维修单进行施工（紧急抢修除外），按采购方批准的施工设计方案进行施工，按进度计划要求按时完成作业。如因供应商工作疏忽，未按上报计划施工，导致所维修的工程未被记录，此工程审计时不另行再做工作量确认。
2.6在施工过程中，接受采购方的监督检查，做到垃圾随做随清、谁做谁清，原则上一个月至少清场一次，不服从管理的进行处罚，供应商应管理好所属垃圾临时堆放区域，所在区域内出现无法归属的垃圾有责任一同清运。不服从学校管理的，取消垃圾临时堆放区域使用权。
2.7供应商职工必须遵纪守法，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不得使用16周岁以下的童工，不得擅自削减或调换人员。
2.8供应商在施工前须对施工人员进行采购方施工管理条例的相关教育，中标后另行签订承诺书。
2.9材料进场后须经采购方确认后方可投入施工，并提供相关合格证书。在操作中由于供应商贪图省事、偷工减料、浪费材料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负责。
2.10一道工序完成后必须通知采购方进行中间验收，提前做好记录，包括开工时间、具体位置、主要施工内容及相关视频影像资料，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的施工。
2.11供应商施工人员须遵守安全操作规程，特殊工种须持有上岗证。
2.12供应商必须加强自身安全意识教育，如违反安全操作规程而发生伤亡事故，由供应商负责（包括上报事故报告）。如由他方影响或特殊意外造成伤亡，按政策规定处理，相关费用由责任方负责(按政策规定基础上进行协商)，善后工作由供应商负责。
2.13供应商在施工过程中必须对采购方负责，服从采购方安全生产管理，认真执行国家安全法规及公司有关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工地应明确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负责人。
2.14安全用电，不私拉电线，如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2.15安全使用液化气，随时检查有无泄露，施工完毕后应及时关闭总阀，严禁对液化气钢瓶加温或倾倒残夜。
2.16保证施工现场周边环境的整洁。
2.17供应商在施工时应提前联系报修单位或报修人，经确认后方可施工。施工时有责任和义务提醒报修人保管好私人物品，并采取防尘防灰措施。不得未经同意擅自进入宿舍、办公室等空间，如违反规定造成的报修人投诉或物品损坏、财产损失等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并负责善后工作。
2.18供应商在完成每期的维修任务后，需在15天内提交送审材料，如因拖欠造成的工程款回收等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2.19施工前，工程中所用主材，由采购方会同相关部门组织进场验收，原则上不得低于原损坏材料的档次，材料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